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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子公司的关联方主要包括中国

中化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中化”）、中国蓝星（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蓝星集团”）及前述关联人的子公司等。因日常生产经营需要，公

司与上述关联人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包括销售商品、采购设备或原材料、接受服

务等业务。

1．公司于 2025年 12月 11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 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预计 2026年公司与上述关联人发生销

售商品、采购设备或原材料、接受劳务等业务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为 343,180.82

万元。关联董事朱斌先生、焦崇高先生、胡川先生因在股东单位任职，回避表决，

非关联董事以 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一致通过了上述议案。

2．公司于 2026年 1月 19 日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因公开招标形成关联交易的议案》，通过公开招标的方式确定与关联人

因公司原址部分地块的修复管控总承包项目发生关联交易，交易金额为

16,898.13万元，日常关联交易总额调整为 360,078.95万元。关联董事朱斌先生、

焦崇高先生、胡川先生、胡斌先生因在股东单位任职，回避表决，本项议案以 5

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获得通过。

3．公司于 2026年 3月 26 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 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公司根据实际经营需要，拟

对此前审议的 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进行补充。预计 2026年公司与关

联人日常关联交易总额增加 3,500万元，日常关联交易总额调整为 363,578.95万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元。关联董事朱斌先生、焦崇高先生、胡川先生、胡斌先生回避表决，非关联董

事以 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一致通过了上述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

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公司因调整而增加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未超过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 5%，因此该议案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相关交

易事项为日常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

资产重组行为。

（二）2026年日常关联交易调整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

内容

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

2026年度预

计金额

（调整前）

2026 年度预

计金额

（调整后）

截至 2025 年

12月 31日已

发生金额

向关联人销售商

品
黑龙江昊华化工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市场价格 0.00 3,500.00 1,102.13

合计 0.00 3,500.00 1,102.13

注：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最终情况及全年实际发生金额经会计师事务所

审计后将在公司 2026年年度报告中披露。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黑龙江昊华化工有限公司

1．关联方介绍：黑龙江昊华化工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刘志新，注册资

本：47,000万元人民币，住所：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昂昂溪区榆树屯镇红星村，

主营业务范围：许可项目：危险化学品生产；危险化学品经营；食品添加剂生产；

消毒剂生产（不含危险化学品）；热力生产和供应。一般项目：合成材料制造（不

含危险化学品）；合成材料销售；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化工

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食品添加剂销售；消毒剂销售（不含危险化

学品）；铁路运输辅助活动。

2．关联关系：与本公司受同一实际控制人及最终控制方控制。该关联人符

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以上关联公司经营正常，具备履约能力。

4．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总资产 82,983万元，净资产-207,194万元。营业

收入 104,055万元，净利润-8,549万元。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公司日常关联交易主要是本公司及子公司与关联法人之间的日常购销、接受

劳务或服务等。公司各项关联交易的交易价格均按照国家规定的定价标准；无国

家规定标准的按照行业价格标准；无可适用的行业标准的按所在地市场价格执行。

公司对关联交易遵循平等、自愿、公正、公平的原则，关联交易价格合理，符合

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及子公司与各关联交易企业签署的协议内容均遵循国家相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并严格按照各项法规及协议内容执行。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及子公司与上述关联企业间的交易事项是基于公司业务发展以及生产

经营的实际需要而开展的，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交易为持续的、经常性关

联交易，按照一般市场经营规则进行，有利于保证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关联交易

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主要

业务亦不会因上述关联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重大依赖，不会影响公司独立性。

五、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核意见

公司于 2026年 3月 16 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6年第二

次会议，以 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全体独立董事一致认为：

1．公司与相关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均为日常生产经营活动，属于正常业

务往来。依据市场价格协商定价，遵循公平、合理的原则，根据实际情况签订合

同，不存在通过关联交易向关联方输送利益或者侵占公司利益的情形，不会损害

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2．本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征询了全体独立董事意见，全体独立董事一

致同意该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至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审议，同时提示董事会

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需回避表决。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6年第二次会议的审核意见。

特此公告。

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三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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